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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其他績效 

1.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(下稱臺東高商)曹前校長，業經教育部予以解聘，並管制 2 年

不得再任教育人員；曹員並非不能再任教育人員，爾後如回任，教育部將加強教育訓練與

輔導、監督措施，並審慎評估曹員犯後態度及社會觀後，綜合評估、妥適安排其職務。  

2.教育部持續關懷 A 女情緒及心理健康，使其能在友善安全校園內安心教學，並隨時主動關

心 A 女工作情緒，適時協助工作調整，以回歸工作場域；倘 A 女仍有身心壓力，得依據該

校預算，申請心理諮商補助，或向教育部教師諮商支持中心申請相關個案諮商服務，俾利

創造對教師友善工作職場。  

3.臺東高商持續辦理性平議題講座、活動及法令研習；並於集會與會議、相關研習時加強宣

導，營造友善校園，且於辦公室及學生活動場所張貼宣導文宣，提供防治專線；為使校內

師生、教職員工對於性騷擾防治求助、申訴及權益保障更加知悉，該校將參酌教育部相關

議題教材及本院類案調查報告，作為教育實務現場人員之教材指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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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屆第 44次會議決議 : 本糾正

案結案，函請改善案結案，調

查案結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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